
附件1

蒲江县2017年高中指标到校生工作实施办法

根据《成都市招考委 成都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成都市2017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统一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生）考试工作实施规定>的通知》（成招考委[2017]3号）文件要求，现对我县2017年指标到校生工作安排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指标到校生计划及分配

根据上级有关精神，我县2017年指标到校生招生由蒲江中学实施。蒲江中学指标到校生为其统招计划的50%（175人）。具体分配以初中学校符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学生为基数进行均衡分配，并向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倾斜。

二、指标到校生的基本条件

（一）正住户籍在蒲江县；

（二）初一年级即在本校按政策规定正常入学、有本校3年正式学籍且在本校连续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符合政策规定正常转学的，应在本校连续读满2个学年以上、且有本校2年或以上正式学籍；

（三）德、智、体、美优秀，综合素质评价达到A等、体育达标。

三、指标到校生产生程序

1.各初中学校应根据文件要求，制定本校指标到校生操作办法，依据学生初中阶段学业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按学生自愿，从高到低的原则，择优初选出指标到校生候选学生名单。

2.各初中学校在执行指标到校生政策过程中，指标到校生名额应在全校范围内使用，不分配到班。

3.各学校在规定时间内将候选学生按规定公示后上报县招考办。

四、录取办法

所有指标到校生，均须参加中考报名，完成体育考试、理化实验操作考试和初中毕业考试。

指标到校生不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中考，其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5科的初三毕业会考由初中学校自行命题，统一定于5月23日、24日举行，政治、历史科目毕业考试仍参加全市初中毕业考试，学校自行组织的5科毕业考试成绩（包括学生报名号、姓名、毕业学校、学科分及总分等信息的数据库和书面材料）在5月30日前报县招考办。

符合录取条件的指标生，由招生学校在第一批办理录取手续。

五、指标到校生的公示与考核

指标到校生全过程实行公示制度，严格按照以下要求执行公示制度：

（一）公示分配名额

各初中学校应在校内、毕业班级内公示本校分配的指标到校生名额（包括高中学校名称、名额数）。

（二）公示操作办法

各初中学校应在校内公示本校指标到校生操作办法。

（三）公示推荐过程及结果

各初中学校应在校内、毕业班级内张榜公示本校符合指标到校生基本条件的所有学生名单、产生出的结果（包括学生姓名、对口的高中学校以及符合条件但自愿放弃的学生名单）。

（四）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六、其他

指标到校生的选送应该本着学生自愿的原则。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强迫学生申请指标到校生。各学校要按照统一时间、要求及程序开展此项工作，保证学生正常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不得提前、违规确定名额，不得以招收指标到校生提前变动初中学生学籍。学生同意作为指标到校生的，应填写相应的表格，并由法定监护人签署意见，学校加盖公章。登记表填写后，学校和学生（法定监护人）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否则，造成的后果由违约方承担。为避免出现违规现象，县招考办将对学校指标到校生工作进行审查。对有违规现象的初中学校，除予以纠正处理外，将减少下一学年指标到校生分配的名额。

附表：1.蒲江中学2017年指标到校生名额分配表

      2.蒲江县指标到校生选送表

      3.指标到校生基本情况一览表

附表1

蒲江中学2017年指标到校生名额分配表

	学校名称
	指标到校生基数
	指标到校生名额
	备  注

	寿安初中
	17
	9
	

	大兴学校
	2
	1
	

	五星学校
	3
	2
	

	大塘学校
	0
	1
	

	甘溪学校
	0
	1
	

	成佳学校
	0
	1
	

	西来学校
	0
	1
	

	复兴学校
	0
	1
	

	朝阳湖学校
	0
	1
	

	天华学校
	0
	1
	

	蒲中实验
	316
	149
	

	鹤山初中
	14
	7
	

	合    计
	352
	175
	


备注：指标到校生基数参照上期末调考和蒲江中学统招计划计算。
附表2

蒲江县指标到校生选送表

	姓 名
	
	性 别
	
	民族
	
	毕业学校
	

	报名号
	
	指标到校

学校名称
	

	有  何

特  长
	

	何年何月受过何种奖励，或被评为哪级三好生或优干
	

	学

业

成

绩
	       科目

学期
	语

文
	数

学
	外

语
	物

理
	化

学
	政

治
	历

史
	地

理
	生

物
	总分

	
	1-5期平均成绩
	
	
	
	
	
	
	
	
	
	

	家庭成员及

主要社会关系
	称呼
	姓 名
	现在何单位工作
	职 务
	联系电话

	
	
	
	
	
	

	
	
	
	
	
	

	指标到校

学校代码
	
	指标到校

学校名称
	

	本  人

申  请
	签字：

年   月   日
	家  长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签署意见：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签署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1.学生和家长填写该表签字确认指标到校学校后，不能再填报其他中考志愿。2.本表填写一份，同《指标到校生基本情况一览表》一并上交县招办。3.“总分”栏不计体育成绩。

附表3

指标到校生基本情况一览表

毕业中学代码及名称：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招收指标到校生学校

	
	
	
	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说明：1.此表由中学填造，连同《蒲江县指标到校生选送表》一并上交县招办。

      2.“毕业学校代码”栏按中考报名时招办统一下达的学校代码填写。

填表人签名：            学校负责人签名：      

学校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